
附件 1：

成都东软学院专业与课程建设委员会规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专业与课程建设工作，适应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

发展和需要，培养与行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应用型高级

专门人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学校学术委员会章程》，制定本规

程。

第二条 专业与课程建设委员会是校学术委员会下设的专门委员会，

是负责研究、规划和指导全校专业及课程建设工作，并为相关工作的开

展提供咨询和建议的专门性机构。

第三条 专业与课程建设委员会根据校学术委员会的授权及本规程

开展工作，向校学术委员会报告工作，接受校学术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

第二章组织规则

第四条 专业与课程建设委员会委员（以下简称“委员会委员”）总

数须为不低于 5 人的单数。专业与课程建设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 人，副

主任委员 1 人。委员会委员由校学术委员会推举产生，主任委员由校长

担任，副主任委员由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担任。

第五条 委员会委员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 4年，可连选连任。

第六条 专业与课程建设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处理专业与课程建



设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办公室设在教务部，办公室主任由教务部部长担

任。

第七条 委员会委员在任期内有下列情形，经专业与课程建设委员会

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可免除或者同意其辞去委员职务：

（一）主动申请辞去委员会委员职务的；

（二）因身体、年龄及职务变动等原因不能履行职责的；

（三）怠于履行职责或者违反委员义务的；

（四）有违法、违反教师职业道德或者学术不端行为的；

（五）因其他原因不能或者不宜担任委员会委员职务的。

第八条 委员会委员因各种原因在任期内退出后，专业与课程建设委

员会根据专业、部门、年龄等情况对空缺名额进行相应增补。

第九条 专业与课程建设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可在各学院设立专业

与课程建设分委员会，各分委员会在校专业与课程建设委员会的领导下，

负责本学院的专业与课程建设工作。

第三章 职责权限

第十条 专业与课程建设委员会主要职责：

（一）指导全校专业与课程建设，组织开展专业与课程建设和教育

教学改革，负责组织制定、审议学校专业与课程建设发展规划；

（二）审议和论证学校专业与课程建设相关制度；

（三）审议和论证学校新增专业设置和专业结构调整方案；

（四）审议校级及以上重点专业和课程建设项目的遴选工作；

（五）审议专业带头人及专业后备带头人选聘及管理工作；



（六）审定课程的学科（院系）归属；

（七）审议和论证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指导性原则，审定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

（八）审议专业及课程类评估、评价和检查等相关工作；

（九）审议和论证学校教材建设规划，组织开展学校自编教材立项

评审、优秀教材评审推荐等教材建设相关工作;

（十）为学校专业及课程建设提供咨询和建议；

（十一）负责专业建设与课程建设其他重大事项的研究、论证、审

议等工作；

（十二）完成校学术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十一条 委员会委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知悉专业与课程建设事务相关的学校各项管理制度、信息等；

（二）就专业与课程建设事务向学校相关部门提出咨询或者质询；

（三）在专业与课程建设委员会会议中自由、独立发表意见，讨论、

审议和表决各项决议；

（四）对专业与课程建设委员会工作提出建议、实施监督；

（五）校学术委员会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二条 委员会委员须履行以下义务：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学术规范、恪守学术道德；

（二）遵守本规程，自觉履行职责，不得徇私舞弊、滥用职权；

（三）严格遵守保密制度，自觉维护专业与课程建设委员会的权威

和学校声誉，不得私自泄露专业与课程建设委员会工作内容；



（四）勤勉尽职，积极参加专业与课程建设委员会会议及有关活动，

并积极建言献策；

（五）校学术委员会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四章 议事规则

第十三条 专业与课程建设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 1次全体会议，也可

由主任委员提议或委员会 1/3 以上委员联名提议召开临时会议。专业与

课程建设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委员主持，主任委员也可委托副主任委员或

者其他委员会委员主持会议。会议议题须在会前确立并通知与会的委员

会委员，也可根据需要由委员会主任委员提议或由 1/3 以上委员会委员

联名提议临时增加会议议题。

第十四条 专业与课程建设委员会议事决策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

则，重大事项应当经与会委员会委员的 2/3 以上同意，方可通过。专业

与课程建设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或者评定的事项，一般应当以记名投票

方式做出决定。

第十五条 专业与课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需在会后及时制作完整准

确的会议纪要，记录会议议题的讨论结论及会议决议，发给相关部门具

体落实。

第十六条 委员会委员不能按时出席会议时，须向主任委员或副主任

委员请假。

第十七条 专业与课程建设委员会审议或者评定的事项与委员会委

员本人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有关，或者具有利益关联的，相关委员应当

回避。



第十八条 委员会委员须对专业与课程建设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的保

密事项严格保密。对不履行保密义务者，委员会主任委员可视情节和后

果给予警告，或向校学术委员会建议，取消其委员资格。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规程由专业与课程建设委员会负责解释和修改。

第二十条 本规程经校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

相关制度同时废止。


